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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

编制。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

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已披露的信息外，收购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的股份。

三、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相关决策及批准程序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本次

发行相关事项及收购人免于发出要约事项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审核通过本次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本

次发行注册。

收购人认购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将导致其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

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触发要约收购义务。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十三条规定，经上市公司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

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投

资者承诺 3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

要约，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收购人已承诺本次认购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自

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因此，在上市公司股东会同意收购人免于

发出要约的前提下，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

章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四、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收购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

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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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摘要 指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人福医药 指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招商生科 指 招商生命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生科投资 指 招商生科投资（武汉）有限公司

生科投资发展 指 招商生科投资发展（武汉）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春泥 1号 指 中粮信托-春泥 1号破产重整服务信托

国通信托 指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高科 指 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当代科技 指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招商生科及其一致

行动人

指 招商生科、生科投资发展、春泥 1号、武汉高科

招商创科 指 招商局创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局集团 指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粮信托 指 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发行 指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2026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

票的行为

本次收购 指
招商生科以现金的方式认购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2026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协议书》 指
招商生命科技（武汉）有限公司与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一致行动安排的《协议书》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协议》
指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

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重整计划》 指
经武汉中院裁定批准的《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重整计划》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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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报告书摘要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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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收购人：招商生科

（一）招商生科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招商生命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九峰一路1号生物创新园二期A12栋
12-01

法定代表人 常黎

注册资本 2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MAEE37609H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

术开发和应用）；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

发展（除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中国稀有和

特有的珍贵优良品种）；细胞技术研发和应用。（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经营期限 2025年3月20日至无固定期限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九峰一路1号生物创新园二期A12栋
12-01

联系电话 0755-88239110

（二）招商生科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1、招商生科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招商生科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招商局创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 100.00%

合计 200,000.00 100.00%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招商生科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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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招商生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招商生科的控股股东为招商创科，实际控制人为

招商局集团。招商创科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招商局创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保社区桃花路与槟榔道交汇处西北深九科

技创业园5号楼207Q

法定代表人 邓仁杰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D72L531N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生物基材料制造；生物基材料销售；生物

基材料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聚合技术研发；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

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

术推广服务；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

制造）；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医学研究和试验发

展；细胞技术研发和应用；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不含危险化学品）；实验分析仪器制造；实验分析仪器销售；计量

技术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

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大数据服务；

数据处理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智

能控制系统集成；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企业总部管理；

住房租赁；会议及展览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检验检测服务；认证服务；

药品委托生产；药品生产；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生产；医疗服务；

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Ⅱ类医疗器械）；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

疗用品生产；食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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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经营期限 2023年12月1日至无固定期限

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保社区桃花路与槟榔道交汇处西北深九科

技创业园5号楼207Q

联系电话 0755-88239110

招商局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院10号楼1至22层101内十九层

法定代表人 缪建民

注册资本 1,69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05220B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水陆客货运输及代理、水陆运输工具、设备的租赁及代理、港口及仓

储业务的投资和管理；海上救助、打捞、拖航；工业制造；船舶、海

上石油钻探设备的建造、修理、检验和销售；钻井平台、集装箱的修

理、检验；水陆建筑工程及海上石油开发工程的承包、施工及后勤服

务；水陆交通运输设备及相关物资的采购、供应和销售；交通进出口

业务；金融、保险、信托、证券、期货行业的投资和管理；投资管理

旅游、酒店、饮食业及相关的服务业；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咨询

业务；石油化工业务投资管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及经营；境外资产

经营；开发和经营管理深圳蛇口工业区、福建漳州开发区。（市场主

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7年5月22日至无固定期限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院10号楼1至22层101内十九层

联系电话 010-25428288

3、招商生科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主要企业、关联企业及业

务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招商生科除上市公司、生科投资及生科投资发展

外，不存在对外投资的企业。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招商生科外，招商生科的控股股东招商创科所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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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招商创科生物

技术（深圳）

有限公司

100%

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制造；生物基材料销

售；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
招商局健康产

业控股有限公

司

100%

许可项目：医疗服务；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生产；保

健食品生产；食品生产；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

品生产；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

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医用口罩生产；医护人员防

护用品生产（Ⅱ类医疗器械）；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

化学品）；药品进出口；药品批发；保健食品销售；特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药品零售；诊所服务；依托

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医学研

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医用包装材料制造；医护

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Ⅰ类医疗器械）；第一类医疗器械

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日

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

品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用口罩零售；第二

类医疗器械零售；远程健康管理服务；细胞技术研发和

应用；人体干细胞技术开发和应用；人体基因诊断与治

疗技术开发；养老服务；护理机构服务（不含医疗服务）；

机构养老服务；康复辅具适配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3
招商局健康产

业投资有限公

司

100%

以自有资金向医药、医疗、医养产业进行投资（不得从

事或者变相从事法定金融业务）；医药产品技术开发、

转让、咨询、服务；药材、药品（限分支机构经营）、

医疗器械（限分支机构经营）、机械设备、机电设备的

批发兼零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
招商局检测技

术控股有限公

司

100%

认证服务；工程设计；测绘服务；企业总部管理；检测

服务；计量服务；标准化服务；检验检疫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项目投资；信息

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PUE值在 1.4以下的云计算数据

中心除外）；环境保护监测；生态资源监测；工程管理

服务；工业设计服务；软件开发；商业服务业。（“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

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

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

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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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认证服务、工程设计、测绘服务及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5
招商局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100%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业、企业并购重组投资（以

上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

业信息咨询；自有物业租赁；计算机软件及系统技术开

发、集成、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硬件设备销售；数据

处理及数据库技术服务。（以上不含证券、金融项目，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

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

经营项目是：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

发经营；互联网信息服务；基础电信业务；第一类增值

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招商创科外，招商生科的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

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主要核心企业及其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或拥有权

益比例
主营业务

1 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 100.00% 投资控股及提供公司管理服务

2
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

限公司
100.00%

综合物流、航运及配套业务、船舶

制造与修理

3
招商局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
100.00% 非银行金融业务

4
招商局集团（香港）有

限公司
100.00% 投资控股及提供公司管理服务

5
招商局船舶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100.00% 船舶设计及制造

6
招商局海通贸易有限

公司
100.00% 海运机器及配件贸易

7
招商局金融集团有限

公司
100.00% 金融服务

8
招商局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
100.00% 租赁

9
招商局金融科技有限

公司
100.00% 科技服务



11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或拥有权

益比例
主营业务

10
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有

限公司
100.00% 航运

11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2.42% 投资于公路基础设施项目

12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63.45% 港口及港口相关业务

13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

司
59.20%

货运代理、专业物流、仓储和码头

服务及其他服务

14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58.76%

园区开发与运营、社区开发与运

营、邮轮产业建设与运营

15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

有限公司
54.48% 远洋油轮及散货船运输

16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

司
51.00% 港口及港口相关业务等

17
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

有限公司
30.77% 航运

注：持股比例为招商局集团及其控股企业的持股比例之和。

（三）招商生科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务及财务状况

招商生科系 2025年 3月 20日新设立的主体，尚无实际经营业务，无近三年

财务数据。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招商生科的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的主要业务集中于

交通物流、综合金融、地产园区、科创产业等。

招商局集团经审计的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 12 月 31 日

/2024年度

2023年 12月 31日
/2023年度

2022年 12 月 31日
/2022年度

资产总额 28,751.03 28,097.35 26,320.27

负债总额 17,657.04 17,170.64 15,986.86

净资产 11,094.00 10,926.72 10,333.41

归母所有者权益 5,237.76 5,106.20 4,761.23

营业总收入 4,498.85 4,475.45 4,929.56

营业收入 4,134.29 4,086.48 4,527.14

净利润 786.16 839.15 78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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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 12 月 31 日

/2024年度

2023年 12月 31日
/2023年度

2022年 12 月 31日
/2022年度

归母净利润 551.15 582.05 570.03

净资产收益率（%） 10.66 11.80 12.42

资产负债率（%） 61.41 61.11 60.74

注：上表中 2022 年度、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招商生科最近五年合法、合规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招商生科成立时间未满五年，招商生科最近五年

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且未有涉及与

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五）招商生科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招商生科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设监事）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常黎 董事 5101071981******** 中国 深圳 无

甄珍 经理 H6062**** 中国 香港 澳大利亚

张秋爽 财务负责人 1102221988******** 中国 深圳 无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招商生科上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

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且未有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六）招商生科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

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招商生科及其控股股东招商创科不存在拥有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招商生科的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在境内、境外

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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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或拥有

权益比例
上市地

1 招商局置地有限公司 74.35% 香港

2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72.15% 香港

3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71.00% 上海、香港

4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2.42% 深圳

5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3.45% 深圳

6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58.76% 深圳

7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59.20% 上海、香港

8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54.48% 上海

9 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51.48% 深圳

10
PT NUSANTARA PELABUHAN HANDAL,
TBK

51.00% 印度尼西亚

11 优品 360控股有限公司 49.00% 香港

12 华商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7.18% 香港

13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4.17% 上海、香港

14 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 30.77% 上海

15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8.57% 上海、香港

16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05% 上海

1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9.97% 上海、香港

18 招商局中国基金有限公司 27.59% 香港

19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4.88% 上海、香港

20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4.49% 深圳、香港

21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3.08% 上海

22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17.75% 上海

23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6.52% 上海

24 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16.32% 上海

25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16.21% 上海

26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15.43% 上海

27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01% 上海、香港

28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14.04% 上海

29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13.86% 上海

30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36% 深圳

31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11.69% 上海、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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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或拥有

权益比例
上市地

32 山西高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59% 深圳

33 齐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8.70% 香港

34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8.04% 深圳

35 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6.02% 香港

36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00% 上海

37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5.54% 深圳

38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6.44% 上海

39 越秀交通基建有限公司 15.00% 香港

注：持股比例为招商局集团及其控股企业的持股比例之和。

（七）招商生科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

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招商生科及其控股股东招商创科不存在持股 5%

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招商生科的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持股 5%以上

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或拥有权益比例

1 招商局保险控股有限公司 100.00%

2 招商海达保险顾问有限公司 100.00%

3 招商海达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100.00%

4 招商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00.00%

5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4.17%

6 招商期货有限公司 100.00%

7 Magsaysay Houlder Insurance Brokers,Inc. 40.00%

8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5.00%

9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3.33%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9.97%

11 招商局中国基金有限公司 27.59%

12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00%

13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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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或拥有权益比例

14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36%

15 本溪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99%

16 丹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82%

注：持股比例为招商局集团及其控股企业的持股比例之和。

二、一致行动人之一：生科投资发展

（一）生科投资发展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招商生科投资发展（武汉）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九峰一路1号生物创新园二期A12栋
12-03

执行事务合伙人 招商生科投资（武汉）有限公司

出资额 315,302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MAEK67XD9M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合伙期限 2025年5月14日至2031年5月14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

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九峰一路1号生物创新园二期A12栋
12-03

联系电话 0755-88239110

（二）生科投资发展出资结构及控制关系

1、生科投资发展出资结构及控制关系

生科投资发展为由招商生科全资子公司生科投资作为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

合伙人，招商生科作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并持有优先级合伙财产份额，国通信托

作为次级有限合伙人并持有次级合伙财产份额的有限合伙企业。国通信托的设立

与治理结构详见本节“三、收购人：春泥 1号”之“（一）春泥 1号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生科投资发展出资情况结构如下：

股东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招商生命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315,300.00 99.9994%

招商生科投资（武汉）有限公司 1.00 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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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00 0.0003%

合计 315,302.00 100.00%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生科投资发展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2、生科投资发展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生科投资发展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生科投资，实

际控制人为招商局集团。生科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招商生科投资（武汉）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九峰一路1号生物创新园二期A12栋
12-02

法定代表人 常黎

注册资本 1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MAEF36F393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人体

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

展；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

术开发和应用，中国稀有和特有的珍贵优良品种）；细胞技术研发和

应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

经营期限 2025年4月10日至无固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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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九峰一路1号生物创新园二期A12栋
12-02

联系电话 0755-88239110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招商局集团的基本情况详见本节“一、收购人：

招商生科”之“（二）招商生科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之“2、招商生科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3、生科投资发展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主要企业、关

联企业及业务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生科投资除生科投资发展外，不存在对外投资的

企业。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生科投资发展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控制的主要

企业、关联企业及业务情况详见本节“一、收购人：招商生科”之“（二）招商

生科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之“3、招商生科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

的主要企业、关联企业及业务”。

（三）生科投资发展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务及财务状况

生科投资发展系 2025年 5月 14日新设立的主体，尚无实际经营业务，无近

三年财务数据。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生科投资发展的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的主要业

务及财务情况详见本节“一、收购人：招商生科”之“（三）招商生科最近三年

的主营业务及财务状况”。

（四）生科投资发展最近五年合法、合规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生科投资发展成立时间未满五年，生科投资发展

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且未

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五）生科投资发展的主要负责人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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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生科投资发展的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常黎
执行事务合伙

人委派代表
5101071981******** 中国 深圳 无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生科投资发展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

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且未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六）生科投资发展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生科投资发展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生科投资不存

在拥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生科投资发展的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在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详见

本节“一、收购人：招商生科”之“（六）招商生科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

情况”。

（七）生科投资发展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

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生科投资发展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生科投资不存

在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生科投资发展的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持股 5%

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详见本节“一、

收购人：招商生科”之“（七）招商生科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

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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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致行动人之二：春泥 1号

（一）春泥1号基本情况

中粮信托-春泥 1号破产重整服务信托为执行《重整计划》设立的信托计划。

名称 中粮信托-春泥 1号破产重整服务信托

委托人 当代科技

受托人 中粮信托

当代科技重整设立信托计划的情况如下：

1、信托计划设立

（1）信托计划结构

当代科技重整设立两个信托计划，包括春泥 1号和国通信托。

春泥 1号的委托人为当代科技，受托人为中粮信托，委托人交付的信托财产

为当代科技所持 11.70%人福医药股票。招商生科为春泥 1号的优先受益人、持

有优先受益权份额。在 11.70%人福医药股票过户至春泥 1号后，春泥 1 号已与

招商生科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将春泥 1号所持 11.70%人福医药股票的表决权

全部委托给招商生科，相关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召集权、提案权、提名权、股东

会审议事项的表决权及与表决权相关的其他表决性权利，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证监会及交易所规则或人福医药章程需要股东签署的与股东会相关的文件

进行签署的权利，以及其他与股东表决权、知情权、质询权等相关的合法权利。

委托期限至下列日期孰早者：（1）双方对解除或终止表决权委托协商一致并书

面签署终止协议之日；（2）中粮信托按照春泥 1号信托文件的约定对授权股份

进行处分且该等股份不再登记至其名下之日。

春泥 1号成立时，初始普通受益人为武汉市时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春泥 1

号成立后，武汉市时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全部普通信托受益权转让给

国通信托，转让完成后普通受益人为国通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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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通信托的信托财产为生科投资发展的次级合伙财产份额、春泥 1号的普通

受益权份额和根据重整计划规定进入国通信托的资产，并以重整计划规定的对象

为该信托计划的受益人。招商创科、招商生科不参与国通信托。

（2）信托计划期限

春泥 1号的预计存续期限为 5年，自信托成立日起算。发生信托合同约定的

信托终止情形的，信托终止。信托存续期限内，若信托按照信托合同约定的结算

日、延长期结算日及结算方式完成信托项下信托财产的处置分配，信托将提前终

止。信托预计存续期限届满时，如信托未能按照信托合同约定的结算日、延长期

结算日及结算方式完成信托项下信托财产的处置分配，由优先受益人根据信托项

下资产处置情况决议是否对信托予以延期。

2、信托计划治理结构

春泥 1号设置受益人大会，为其最高权力机构。受益人大会的表决权按照优

先受益人（即招商生科）是否退出春泥 1 号分别确定：在招商生科退出春泥 1

号之前，受益人大会的表决权全部属于招商生科，招商生科对受益人大会的具有

绝对的决策权；在招商生科退出春泥 1号之后，受益人大会的表决权全部属于普

通受益人（即国通信托）。

3、信托报酬、信托费用

除了设立阶段的固定信托报酬和存续期第一年的当年信托报酬由委托人承

担外，其他信托报酬和信托费用将由信托财产承担。

（二）春泥1号优先受益人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招商生科为春泥 1号的优先受益人、持有优先受

益权份额，且在招商生科退出春泥 1号之前，受益人大会的表决权全部属于招商

生科。

（三）春泥1号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务及财务状况

春泥 1 号为执行当代科技《重整计划》新设立的信托计划，成立尚未满 1

年，无近三年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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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春泥 1号优先受益人招商生科的实际控制人招商

局集团的主要业务及财务情况详见本节“一、收购人：招商生科”之“（三）招

商生科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务及财务状况”。

（四）春泥1号最近五年合法、合规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春泥 1号成立时间未满五年，春泥 1号最近五年

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且未有涉及与

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五）春泥1号主要负责人情况

春泥 1号为执行当代科技《重整计划》新设立的信托计划，在招商生科退出

春泥 1号之前，春泥 1号受益人大会的表决权全部属于招商生科。招商生科董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详见本节“一、收购人：招商生科”之“（五）招商生科的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六）春泥1号及其优先受益人、受益人的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春泥 1号及其受益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春泥 1号受益人招商生科的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

团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情况详见本节“一、收购人：招商生科”之“（六）招商生科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

股份 5%的情况”。

（七）春泥1号及其优先受益人、受益人的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银行、

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春泥 1号及其受益人不存在持股 5%以上的银行、

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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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春泥 1号受益人招商生科的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

团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详见本节“一、收购人：招商生科”之“（七）招商生科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

况”。

四、一致行动人之三：武汉高科

（一）武汉高科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818号武汉高科医疗器械园B地块三

期B14栋5层01号

法定代表人 周爱强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725796229T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开展高新技术产业、城市基础设施、环保、生态农业、商

贸、旅游等领域的投资；电子产品批发；文化创意产业及衍生产品开

发和销售；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及配套服务；住房租

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01年1月15日至2051年1月15日

通讯地址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818号武汉高科医疗器械园B地块三

期B14栋5层01号

联系电话 027-87592019

（二）武汉高科的出资结构及控制关系

1、武汉高科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武汉高科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1,000,000 100%

合计 1,000,000 100%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武汉高科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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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

2、武汉高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武汉高科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为武汉市东

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基本情况如

下：

名称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高新大道 777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20100010889595Y

3、武汉高科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主要企业、关联企业及业

务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武汉高科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如下

所示：

序号 被投资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所属行业

1 湖北机床厂 100% 制造业

2 武汉高科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0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 湖北电机厂 100% 制造业

4 武汉东湖高新区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 10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5 武汉华中科技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 武汉市武汉手表厂 100% 制造业

7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 10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8 湖北省无线电厂 10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9 武汉高科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0 武汉光谷城市更新投资有限公司 1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1 湖北省林业机械厂 100% 制造业

12 湖北新为光微电子有限公司 100% 制造业

https://www.qcc.com/firm/05d9b08030696242fa79a6756e2dad7a.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1bf2a810089492ca44e5076084e2c440.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3256ff3a5ecdece1ba6d6d1ebc83d547.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411622f0848f470f5b12dcda70236c0c.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49de7dfed5c2a97100bd55a3d3a0b9eb.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4f6e5c4ddef6848dba94223a3308c4ec.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5733b711d650218329f87a7c91a3ebc0.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5b5094d2b94ed815d4c59ec5396a35dc.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622d62bf375f70211b1e80acec9c21af.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a631c1c5b9321fa2613075905888d7ac.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a8b5b8c50f2775aaffb1002646c4955b.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db4546d2c30f1b93f3e21ae1dcb27f0a.html?source=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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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被投资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所属行业

13 武汉光谷九峰山科技园有限公司 100% 房地产业

14 武汉光谷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5 武汉高科医疗器械园有限公司 10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6
武汉光谷高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00% 金融业

17 武汉光谷黄冈科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80% 房地产业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武汉高科外，武汉高科的实际控制人武汉东湖

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核心企业及其主营业务情况如

下：

序号 被投资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所属行业

1 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 武汉新城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 100% 金融业

3 武汉葛化集团有限公司 100% 批发和零售业

4 武汉光谷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1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 武汉光谷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100% 金融业

6 武汉光谷人才集团有限公司 9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三）武汉高科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务及财务状况

武汉高科经审计的最近三年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亿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 12 月 31日

/2024年度

2023年 12 月 31 日

/2023年度

2022年 12 月 31 日

/2022年度

资产总额 994.47 886.83 785.56

负债总额 707.50 629.43 555.28

净资产 286.97 257.40 230.27

归母所有者权益 273.54 244.69 228.45

营业总收入 13.23 11.77 7.58

营业收入 13.23 11.77 7.58

净利润 1.54 1.38 1.01

归母净利润 0.17 0.62 0.99

净资产收益率（%） 0.54 0.53 0.44

https://www.qcc.com/firm/f81bc947cc6635b44b2da26643472085.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0fa345627b9c210d88d19dbcd7f2c7bb.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91e24889175c5b61fe1ce7fdbbbfc5aa.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2a498254261225d1e91b03501ef9418c.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2a498254261225d1e91b03501ef9418c.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72e5270475e5c14b384489fa1dc27328.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778aad2269a7be499d8f61d389fc5623.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5f1660cc46452d352b4d08cb8fc3007e.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2eee6a65d3982222be3552243d405dc2.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cad6cc85fd4a6acebdd1eb53c6d6957a.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4ca9d7dcdda1c2b329da117c5ac64c7f.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886c6034af7cb2c542fdce90a7145573.html?source=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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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 12 月 31日

/2024年度

2023年 12 月 31 日

/2023年度

2022年 12 月 31 日

/2022年度

资产负债率（%） 71.14 70.98 70.69

注：上表中 2022 年度、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武汉高科合法、合规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武汉高科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

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且未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的情况。

（五）武汉高科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武汉高科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设监事）的基

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周爱强
董事长、总

经理
4301031975******** 中国

湖北省武

汉市
无

江中平 董事 4201061968******** 中国
湖北省武

汉市
无

高尚 董事 3421291975******** 中国
湖北省武

汉市
无

余皓
董事、财务

负责人
4201031980******** 中国

湖北省武

汉市
无

李旻 董事 4205021970******** 中国
湖北省武

汉市
无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武汉高科上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

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且未有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六）武汉高科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

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武汉高科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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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或拥

有权益比例
上市地

1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77% 深圳

2 武汉中科通达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1.90% 上海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武汉高科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武汉东湖新技

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或拥

有权益比例
上市地

1 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 上海

2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77% 深圳

3 武汉中科通达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1.90% 上海

4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5.00% 深圳

5 武汉友芝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8.61% 香港

（七）武汉高科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

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武汉高科不存在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

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武汉高科实际控制人武汉东湖新技

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通过其控制公司间接持股 5%以上的金融机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或拥有权益比例

1 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31%

2 武汉光谷科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0.00%

3 武汉市高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20.00%

五、收购人一致行动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招商生科全资子公司生科投资为生科投资发展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招商生科作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并持有生科投资发展优先级合

伙财产份额。招商生科为春泥 1号的优先受益人、持有优先受益权份额，在招商

生科退出春泥 1号之前，受益人大会的表决权全部属于招商生科，且春泥 1号已

将所持有的 11.70%的人福医药股票相关表决权委托招商生科行使，委托期限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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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日期孰早者：（1）双方对解除或终止表决权委托协商一致并书面签署终止

协议之日；（2）中粮信托按照春泥 1号信托文件的约定对授权股份进行处分且

该等股份不再登记至其名下之日。

招商生科和武汉高科已签署《协议书》，武汉高科将在涉及人福医药重大事

务的决策过程中与招商生科保持一致意见，包括但不限于在股东会、董事会行使

表决权、提案权、提名权等。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招商生科、生科投资发

展、春泥 1号和武汉高科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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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收购决定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本次收购的目的主要系招商生科看好上市公司的发展前景，并为增强上市公

司资本实力，通过认购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助力上市公司把握行业发展机遇，优化资产负债结构，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持续

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二、是否拟在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

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本次收购外，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在未

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明确计划。若发生相关事项，收购

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收购已履行和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6年 2月 24日，上市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 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招商生科与上

市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本次发行相关事项及收购人免于发出要约事项尚需上市公司股东会审议通

过，本次发行相关事项尚需上交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本次发行注册后方

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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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及收购方式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 146,900,270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9.00%；

生科投资发展持股 97,933,558股，持股比例 6.00%，招商生科全资子公司生科投

资担任普通合伙人，招商生科持有优先级合伙财产份额；春泥 1 号持股

190,900,277股，持股比例 11.70%，该信托计划将所持有的 11.70%人福医药股票

的全部表决权委托给招商生科；武汉高科持股 26,187,208股，持股比例 1.60%，

招商生科与武汉高科签署《协议书》，达成一致行动关系。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股比例合计为 28.30%。

本次收购方式为收购人以现金的方式认购上市公司不低于 200,668,897 股

（含本数）且不超过 234,113,712 股（含本数）的股份，假设按发行数量上限

234,113,712股计算，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381,013,982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20.42%；生科投资发展持有上市公司 97,933,558股股份，

持股比例为 5.25%；春泥 1 号持有上市公司 190,900,277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10.23%；武汉高科持有上市公司 26,187,208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1.40%。收购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合计为 37.29%。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假设按发行数量上限 234,113,712股计算，发行前后公

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春泥 1号 190,900,277 11.70% 190,900,277 10.23%

招商生科 146,900,270 9.00% 381,013,982 20.42%

生科投资发展 97,933,558 6.00% 97,933,558 5.25%

武汉高科 26,187,208 1.60% 26,187,208 1.40%

招商生科及其一

致行动人小计
461,921,313 28.30% 696,035,025 37.29%

其他股东小计 1,170,304,652 71.70% 1,170,304,652 62.71%

合计 1,632,225,965 100.00% 1,866,339,67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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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收购涉及的主要协议

2026年 2月 24日，上市公司与招商生科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主体

甲方：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乙方：招商生命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二）认购数量、认购方式、认购价格、认购金额、限售期、支付方式、

滚存利润的安排及其他约定

1、认购数量：不低于 200,668,897股（含本数），不超过 234,113,712股（含

本数），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股本总数的 30%。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最终

发行数量将由甲方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股东会的授权与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或根据监管政策变化或发行注

册文件的要求协商确定。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监管要求事项，本次认购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2、认购方式：乙方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全部股票。

3、认购价格：乙方的认购价格为 14.95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即甲方

审议本次发行事项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

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若甲方在定价基准日

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

行认购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方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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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1为调整后发行价格，P0为调整前发行价格，D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N为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数。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果公司发生股份分割、股份合并或配股等事

项，则根据上交所确定的原则对每股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监会对

发行价格、定价方式等事项进行政策调整并适用于本次发行的，则本次发行的每

股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4、认购金额：乙方就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票向甲方支付的认购金额不低

于人民币 300,000万元（含本数，大写：人民币叁拾亿元），不超过人民币 350,000

万元（含本数，大写：人民币叁拾伍亿元）。

5、限售期：乙方认购的甲方股票自甲方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

转让。由于甲方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

遵照上述限售安排；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机构对本

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有最新规定、监管意见或审核要求的，乙方同意根据最新规

定、监管意见或审核要求等对限售期进行相应的调整。乙方因本次发行取得的甲

方股票在限售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证券监管机构

的相关规定。

6、支付方式：在甲方本次发行取得上交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的批复后，乙方按照甲方与保荐机构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将认购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认购款足额汇入保荐机构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验资完毕后，保荐

机构扣除保荐等相关费用后再划入甲方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7、关于本次发行股票前滚存利润的安排：在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滚存未分

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新老股东共享。

8、其他约定：甲方在收到乙方缴纳的本次发行的认购款后 10个工作日内，

应当指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并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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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将本次发行的股份登

记于乙方名下。

（三）违约责任

1、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所规定的义务，或所作的保证

与事实不符或有遗漏，即构成违约。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有权追究违约方违约

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2、如甲方因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或相关主管部门的规定、决定或

要求发生重大变化而不能向乙方发行本协议约定的乙方拟认购的全部或部分股

票，或导致本次发行最终未能实施的，不视为甲方违约。乙方已按照本协议约定

缴纳认购款的，甲方应于 3日内将乙方已缴纳的认购款项加算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返还给乙方。

3、本协议生效后，如非因甲方原因导致乙方后续不能在本协议规定的《缴

款通知书》约定的认购款项支付时间内向指定的账户一次性划入全部认购款项的，

甲方及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权取消其认购资格并且甲方有权终止本

协议。

4、在乙方后续按时足额交付了认购款项的前提下，除本条第二款规定情形

外，若甲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向乙方足额交付所认购股票，乙方有权向甲方追

索所认购股票。

（四）协议的生效、有效期及终止

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及加盖公章，并在下述条件全部满足后立即生效：

（1）乙方的内部决策机构已批准按照本合同之约定认购甲方本次发行所涉

及的股票；

（2）甲方本次发行等相关事宜已经取得有权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

国有出资企业的批准；

（3）甲方董事会、股东会均已批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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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发行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取得中国证监会的同意注册。

若前述条件不能成就及满足，致使本次发行无法正常履行的，协议任何一方

不追究协议其他方的法律责任，但故意或严重过失造成前述条件未满足的情况除

外。

2、出现以下情形时本协议终止，双方均不负法律责任。

（1）本协议约定的甲、乙双方之义务履行完毕；

（2）本协议经双方共同协商，同意解除或终止；

（3）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出现本协议约定的不可抗力因素；

（4）甲方根据其实际情况及相关法律规定，认为本次发行已不能达到发行

目的，而主动向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撤回申请材料或终止注册/发行；

（5）上交所对本次发行不予审核通过，或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决定不予

注册；

（6）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本协议约定应终止本协议的其他情形。

三、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上市公司 461,921,31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28.30%，其中限售条件的普通股为 57,500,000股，无限

售条件的普通股为 404,421,313股。收购人已承诺，本次因认购上市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完成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收购人

在本次发行前已经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18个月内不得

转让，但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转让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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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一）收购人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

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三）经上市公司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资者

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的 30%，投资者承诺 3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会同

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的股份比例合计为 28.30%，本次

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份将超过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的 30%。

2026年 2月 24日，人福医药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提请股东会批准招商生命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的议案》。同时，收购人承诺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其在本次

发行中认购的公司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免于发出要约的相关议案尚需提交人福医

药股东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将在股东会上回避表决。若上市公司股东会审议通

过该事项，则收购人通过本次发行取得的股份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情况参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三节 收购方式”

之“一、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及收购方式”之相关内容。

（三）本次免于发出要约事项的法律意见

收购人已经聘请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免于发出要约事项

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就本次免于发出要约事项发表了结论性意见，具

体请参见另行披露的法律意见书。



35

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招商生命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常 黎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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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招商生科投资发展（武汉）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招商生科投资（武汉）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常 黎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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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粮信托-春泥1号破产重整服务信托

优先受益人：招商生命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优先受益人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常 黎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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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爱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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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字盖章页）

招商生命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常 黎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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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字盖章页）

招商生科投资发展（武汉）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招商生科投资（武汉）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常 黎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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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信托-春泥1号破产重整服务信托

优先受益人：招商生命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优先受益人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常 黎

年 月 日



42

（本页无正文，为《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字盖章页）

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爱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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